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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于   年   月   日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现就本人婚姻状况及相关事宜承诺如下：
一、本人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后未再婚 □丧偶
二、本人郑重承诺：本次业务办理过程中所填报及提交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婚姻状况、房产信息等）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本人完全知晓并同意，如因虚假承诺、提交虚假资料或存在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政策法规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无条件全额退还已提取或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款项，并自违规行为认定之日起五年内，暂停本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资格；
本人的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将被纳入征信系统；
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一切法律责任。
三、本人在此授权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办理本业务期间，可通过官方信息共享渠道及合法的社会第三方数据平台，核查本人的婚姻状况、房产信息等相关资料。本人同意并接受因上述授权查询及信息使用所可能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声明人：
                               年    月    日
